
國立羅東高工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

出現通報個案、疑似個案或確診個案標準作業程序(SOP) 

 
1.配合當地衛生單位或
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
心指揮： 

(1)整理及調閱學生及
教職員相關活動紀
錄。 

(2)詢問並記錄個案學
生及教師活動細節
(如選修跑班、社團
活動及課後活動)。 

2.召開校園危機處理會
議，研擬因應措施。 

3.依規定進行校安中心
通報(教官室)，通報疑
似個案班級及師生人
數。 

出現通報個案或疑似個案 

是否為確診個案 
(經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認定) 

師生是否須 

居家隔離 

1 例確診 2 例(含)以上確診 

1.該師生所屬班級停課。 
2.該師生所授課班級/修習課
程均停課。 

3.暫停各項大型活動，如班際
活動、社團活動、運動會等，
並取消以跑班方式授課。 

1.校內各處室全力配合當地衛生單位或中央流行疫情指

揮中心指揮進行個案學生及教師疫情調查。(學務處為聯

繫窗口) 

2.依規定進行校安中心通報，通報停課班級及師生人數。

(教官室) 

3.召開校園危機處理會議。(校長為召集人) 

4.視疫情調查結果規劃並公告停課後線上教學或補課措

施。(教務處、實習處) 

5.彙整數位學習資源，俾使學生停課不停學。(圖書館) 

6.立即進行學校全面消毒。(總務處) 

7.啟動安心就學輔導措施。(輔導室) 

8.執行人員職務代理之應變措施。(人事室) 

9.執行替代辦公場所之應變措施。(總務處) 

10.對外發布訊息及發言。(秘書) 

11.人事室電話關心與追蹤教職同仁身體狀況。(人事室) 

12.班級導師電話關心學生身體及學習狀況。(各班導師) 

是 

鄉鎮市區有 3 
分之 1 學校全
校停課，該鄉
鎮市區停課。 

無須隔離者： 
通知親人或家
長接回住所。 

須進行居家隔

離者(14 天)： 

依中央流行疫

情指揮中心頒

布之交通運送

規 格 返 家 隔

離。 

結束管制(復課) 
依規定進行校安中心通報，通報復課班級

及師生人數。(教官室) 

確診個案 
康復解除管制 

否 

是 

1.若全校2位師生確診為病

例時，則全校停課。 

2.鄉鎮市區有 3 分之 1 學

校全校停課，該鄉鎮市區

停課。 

全校停課 14 天 

否 

部分停課 14 天 


